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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908

证券简称：景峰医药 公告编号：

2020-017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20年4月10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湖南景峰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0】第48号）。公司按照关注函的要求，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并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递交了书面回复，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问题1．关于业绩情况。 你公司2019年三季度报告显示，2019年前三季度公司亏损约1.43亿元。 请结合你公司所处行

业发展状况和经营环境、营运效率和主要财务指标及与同行业公司对比、业务是否存在季节性等情况，说明你公司2019

年第四季度业绩大幅亏损的原因，并按各主要亏损项目说明你公司预计的亏损金额；同时请说明公司已披露的2019年第

一季度、半年度、前三季度财务数据是否存在需调整的情形，如是，请说明具体情况。

回复：

1、公司近年来的经营情况、主要产品等情况

公司是一家专注医药健康产业的企业，涉足药品研发、生产、销售等业务，并涉足医药投资领域。公司旗下子公司主要

业务涉及化学药、生物药以及中成药的研发、制造与销售业务。 公司目前拥有大容量注射剂、小容量注射剂（含抗肿瘤

类）、冻干粉针剂（含抗肿瘤类）、注射乳剂、硬胶囊剂、丸剂、颗粒剂、气雾剂、酊剂、口服乳、中药饮片以及原料药等通过

国家GMP认证的生产线二十余条。

公司的产品管线包括：

(1)心脑血管领域产品线：包括参芎葡萄糖注射液、心脑宁胶囊（全国独家）、盐酸替罗非班注射用浓溶液、盐酸替罗非

班氯化钠注射液和乐脉丸等；

(2)抗肿瘤领域产品线：包括榄香烯乳状注射液及口服乳（全国独家）、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注射用吉西他滨、盐酸伊

立替康注射液、注射用异环磷酰胺和注射用奥沙利铂等；

(3)骨伤科疾病领域产品线：包括玻璃酸钠注射液、镇痛活络酊（全国独家）、冰栀伤痛气雾剂（全国独家）、通迪胶囊

和骨筋丸胶囊等；

(4)妇儿领域产品线：包括妇平胶囊（全国独家）、金鸡丸和儿童回春颗粒等；

(5)消化系统领域产品线：包括注射用泮托拉唑钠、注射用奥美拉唑钠、注射用兰索拉唑、复方胆通胶囊和消炎利胆胶

囊等；

(6)另外,公司还包括抗感染类产品注射用盐酸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用单磷酸阿糖腺苷、注射用更昔洛韦和复方柳唑

气雾剂（全国独家）等上市品种。

公司目前主要产品聚焦于心脑血管、骨科、抗肿瘤三大领域，即以参芎葡萄糖注射液、心脑宁胶囊、盐酸替罗非班氯化

钠注射液、盐酸替罗非班注射用浓溶液为首的心脑血管领域产品，以榄香烯乳状注射液及口服乳为代表的抗肿瘤领域产

品，以玻璃酸钠注射液为主的骨科领域产品。

2、经营环境、主要财务数据及同行业情况

2019年是国家相关医药政策密集出台的一年，在药品招投标降价、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出台、“4+7” 药

品带量采购扩容、地方GPO模式推广、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的调整、地方辅助用药目录公布、地方医保增补目录的三年

过渡期(未列入国家医保目录品种自2020年起三年内分年度按40%、40%、20%比例逐步调整退出省级地方医保支付目录)

等多个医药政策的不利因素影响下，医药行业经受了多重压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困难和挑战。 2019年1-9月公司营

业收入为10.33亿元，同比下降30.7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3亿元，同比下降222.4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31亿元，同比下降337.46%。 主要原因系随着2019年以来医药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受到

医院药品招投标采购等系列药品价格调控政策进一步推广的逐步影响，公司产品销售价格下降，对公司盈利能力逐步产

生不利影响。

公司整理了医药行业其他上市公司相关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亿元

2019年1-9月 同比增长率

康恩贝

营业收入 53.93 -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4 -38.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7 -43.55%

益佰

制药

营业收入 25.09 -13.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7 -20.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9 -34.29%

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看，受国家政策和相关经营环境影响，同行业整体均处于营业收入及利润下滑的情况。

3、2019年第四季度业绩大幅亏损的原因

在整体政策环境和形势下，公司的生产经营也受到重大影响；特别是在2019年第四季度，发生了较多未预见、未充分

预计而未达预期的情况，从而对公司2019年全年的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 主要如下：

1)商誉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2020年1月，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商誉等资产进行了清查和分析， 认为公司部分子公司存在较大的商誉减值损失。

2019年，国家监管政策和医保政策对医药行业收紧，大部分国内药企销售业绩萎靡不振，营销费用居高不下。 受此影响，

公司部分子公司销售收入大幅下滑，业绩下降，且与预期偏差程度较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会

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号—商誉减值》的相关规定，本着谨慎性原则，根据经营情况及未来的盈利预测，经初步测算，公司

2019年拟对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20,000-35,000万元。 最终减值计提金额将由公司聘请具备证券期货从

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及审计机构进行评估和审计后确定。

公司已经聘请了专业的评估机构开展关于商誉的减值评估工作，目前该工作尚在进行中，预计商誉减值在上述预估

范围内。

2)主要产品销售在第四季度发生了未充分预计而未达预期的情况，对公司2019年度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

公司主要品种参芎葡萄糖注射液未能进入2019年8月新版国家医保目录，并受各地辅助用药和重点用药监控目录相

关政策的影响，初期外包、代理商处于谨慎观望状态，需求大幅下滑，2019年第四季度销售收入相比2018年同期销售收入

下降超过90%。 2020年产品进入了大多数省份的省医保目录（过渡期1-3年），外包、代理商的心态逐步稳定，公司聚焦于

开拓等级医院、民营医院、县域及以下医疗市场。预计2020年产品销售将会恢复稳定，未来2-3年略有下降或保持平稳。另

外公司主要品种榄香烯乳状注射液在2019年新版国家医保目录支付范围内限定在“限癌性胸腹水的胸腔内或腹腔内注

射治疗” ，缩窄了产品在临床中的使用范围，并受其他相关政策的影响，2019年第四季度销售收入相比2018年同期销售收

入下降超过60%。 上述公司两个主要品种的销售收入大幅降低，对公司整体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此外，公司部分产品存在一定的季节性销售特点，其中参芎葡萄糖注射液为心脑血管用药，其主治心脑血管疾病具有

季节性特征，秋冬季发病量较高、对产品需求量较大，故每年下半年销量较上半年高，而且该产品使用较多的北方地区因

冬季寒冷，参芎葡萄糖注射液在低温条件下不利于运输，因此北方地区的商业公司会于冬季来临前提前备货。榄香烯乳状

注射液为抗肿瘤产品，由大连德泽生产，大连冬季气温较低，注射液产品在低温条件下保存和运输难度较大，因此下游客

户一般也会于冬季来临前备货。 但是在2019年受国家医保目录、各地辅助用药及带量采购等相关不利因素的影响，导致

参芎葡萄糖注射液和榄香烯乳状注射液在2019年第四季度的销量明显减少， 预计该因素影响归母净利润金额约34,000

万元。

3)2018年医疗改革进入深水区， 各类医疗政策驱使公司从外包代理模式向自主经营模式转变，2019年公司因深化实

施营销体系改革，积极推进以自主经营为主，代理外包为辅的经营模式，为做深、做透、做精、做大、做强市场，促进终端上

量，通过引入大量高素质高层次的销售管理人才，淘汰了不适应营销改革的销售省总，大力度投入资源继续加强营销网络

的建设和专业化的学术推广，强化省地市县密集化营销网络的覆盖，实现营销渠道的深度下沉，实现代理管控向自控渠道

的转变。 营销模式和体系改革导致了销售费用增加，尤其是市场推广服务费增幅较高，对公司净利润产生较大影响。

4、公司2019年前三季度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2019年第一季度 2019年第二季度 2019年第三季度

营业收入（元） 294,625,539.38 394,615,211.17 343,864,35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196,531.94 43,837,955.64 -205,977,913.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3,955,286.61 30,758,372.23 -207,491,560.24

公司已披露的2019年第一季度、半年度、前三季度财务数据不存在需调整的情形。

问题2．关于商誉减值。 （1）请说明公司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对应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并结合相关资产2019年

的业绩实现情况，说明相关商誉出现减值迹象的具体时点，以及你公司是否及时进行减值测试，并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1、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对应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

公司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对应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如下：

①海南锦瑞：海南锦瑞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范围，是海南锦瑞形成商誉相关的资产组，该资产组与购买日及以前年度

商誉减值测试时所确定的资产组一致。

②贵州景诚：贵州景诚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范围，是贵州景诚形成商誉相关的资产组，该资产组与购买日及以前年度

商誉减值测试时所确定的资产组一致。

③大连德泽：大连德泽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范围，是大连德泽形成商誉相关的资产组，该资产组与购买日及以前年度

商誉减值测试时所确定的资产组一致。

④科新生物：科新生物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范围，是科新生物形成商誉相关的资产组，该资产组与购买日及以前年度

商誉减值测试时所确定的资产组一致。

具体资产组明细表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

（万元）

商誉账面价值

（万元）

商誉减值预计

（万元）

1 海南锦瑞制药有限公司 1,004.98 10,543.53 4,900-6,200

2 贵州景诚制药有限公司 7,709.67 29,798.13 3,700-4,600

3 大连德泽药业有限公司 6,361.29 33,240.67 17,000-22,000

4 上海科新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4,130.81 902.36 902.36

2、相关资产2019年的业绩实现情况、出现减值迹象的具体时点及减值测试情况

2019年，国家监管政策和医保政策对医药行业收紧，大部分国内药企销售业绩萎靡不振，营销费用居高不下。 受此影

响，上述资产组2019年的销售收入大幅下滑，业绩下降。

贵州景峰制药有限公司的参芎葡萄糖注射液2019年第四季度销售收入相比2018年同期销售收入下降超过90%，大

连德泽药业有限公司榄香烯乳状注射液2019年第四季度销售收入相比2018年同期销售收入下降超过60%。

结合2019年四季度经营情况，公司对经营环境的变化进行了充分分析，判断国家监管政策和医保政策将长期持续影

响上述资产组的未来经营。 2019年12月，公司开始进行商誉减值测试工作的安排，结合2019年四季度业绩完成情况，公司

认为上述资产组发生明显减值迹象，公司于2020年1月进行业绩预告，提示商誉减值的风险并预计减值范围在2-3.5亿元。

同时，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开始进行商誉减值测试的评估工作，目前该工作尚在进行的过程中。具体

商誉减值准备金额待评估机构出具正式报告并提请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确定，公司也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结合以前年度商誉减值测试与减值计提情况，减值测试的关键假设、关键参数等，说明本次拟计提商誉减值的合

理性，以及以前年度商誉减值计提的合理性与充分性，是否存在利用商誉减值调节业绩的情形。

回复：

公司在2018年对与商誉相关的各资产组进行了减值测试，首先将该商誉及归属于少数股东权益的商誉包括在内，调

整各资产组的账面价值，然后将调整后的各资产组账面价值与其可收回金额进行比较，以确定各资产组（包括商誉）是否

发生了减值，测算结果表明不存在商誉减值。 商誉减值测算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海南锦瑞 贵州景诚 大连德泽 科新生物 Sungen�Pharma 联顿医药

商誉账面余额① 105,435,252.72 208,586,885.77 332,406,716.00 9,023,649.02 8,442,376.71 73,478,372.38

商誉减值准备余额②

商誉的账面价值③＝①-② 105,435,252.72 208,586,885.77 332,406,716.00 9,023,649.02 8,442,376.71 73,478,372.38

未确认归属于少数股东权益的

商誉价值④

15,754,692.94 0.00 221,604,477.33 6,015,766.01 8,111,303.11 48,985,581.59

包含未确认归属于少数股东权

益的商誉价值⑤=④+③

121,189,945.66 208,586,885.77 554,011,193.33 15,039,415.03 16,553,679.82 122,463,953.97

资产组的账面价值⑥ 12,533,350.51 77,873,773.65 37,260,540.05 41,308,101.50 6,294,953.50 878,127.70

包含整体商誉的资产组的公允

价值⑦=⑤+⑥

133,723,296.17 286,460,659.42 591,271,733.38 56,347,516.53 22,848,633.32 123,342,081.67

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

值（可回收金额）⑧

154,632,001.86 375,883,596.22 683,520,594.24 57,976,262.52 24,219,080.06 171,848,258.30

商誉减值损失（大于0时）⑨=

⑦-⑧

- - - -

1、2018年度及2019年度商誉减值测试的关键假设、关键参数

1）重要假设及依据

①假设被评估单位持续性经营，并在经营范围、销售模式和渠道、管理层等影响到生产和经营的关键方面与当时情况

无重大变化；

②假设被评估单位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不产生较大的变化,国家及公司所在的地区有关法律、法规、政策与当时情况

无重大变化；

③假设被评估单位经营范围、经营方式、管理模式等在保持一贯性的基础上不断改进、不断完善，能随着经济的发展，

进行适时调整和创新；

④假设被评估单位所提供的各种产品能适应市场需求，制定的目标和措施能按预定的时间和进度如期实现，并取得

预期效益；

⑤假设利率、赋税基准及税率，在国家规定的正常范围内无重大变化等。

2）关键参数

单位

关键参数

2018年预测期 2019年预测期

2018预测

期增长率

2019年预

测期增长

率

稳定期

增长率

利润率

2018税前折现率（加权

平均资本成本WACC)

2019税前折现率（加权

平均资本成本WACC)

海南锦瑞

2019年-2023年

（后续为稳定

期）

2020年-2024年

（后续为稳定

期）

[注1] [注1-1] 持平

根据预测的收入、

成本、费用等计算

12.44% 12.97%

贵州景诚

2019年-2023年

（后续为稳定

期）

2020年-2024年

（后续为稳定

期）

[注2] [注2-1] 持平

根据预测的收入、

成本、费用等计算

11.98% 12.39%

大连德泽

2019年-2023年

（后续为稳定

期）

2020年-2024年

（后续为稳定

期）

[注3] [注3-1] 持平

根据预测的收入、

成本、费用等计算

12.44% 12.97%

科新生物

2024年-2028年

（后续为稳定

期）

2025年-2029年

（后续为稳定

期）

[注4] [注4-1] 持平

根据预测的收入、

成本、费用等计算

15.21% 15.84%

Sungen�

Pharma

2019年-2023年

（后续为稳定

期）

2020年-2024年

（后续为稳定

期）

[注5] [注5-1] 持平

根据预测的收入、

成本、费用等计算

16.91% 14.14%%

联顿医药

2019年-2023年

（后续为稳定

期）

2020年-2024年

（后续为稳定

期）

[注6] [注6-1] 持平

根据预测的收入、

成本、费用等计算

13.97% 14.36%

注1：从海南锦瑞近年来的收入来看，在公司自有产品收入中，注射用克林霉素磷酸酯的收入比重最大，其次为注射用

单磷酸阿糖腺苷、奥美拉唑钠、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其他产品比重较小，2014年在上海景峰控股海南锦瑞后，在企业文

化、管理理念、优秀管理人才、销售队伍及销售网络渠道和发展资金等优势资源整合、投入下，在未来五年自有产品将持续

稳定发展，产值及销售额实现在2019年的基础上稳中有升。 因此，根据对克林霉素磷酸酯和单磷酸阿糖腺苷、奥沙利铂、

奥美拉唑钠、泮托拉唑钠和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进行分析和预测，2019年至2023年预计销售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1.58%、

9.28%、7.54%、5.55%、3.81%；

注1-1：2014年在上海景峰控股海南锦瑞后，在企业文化、管理理念、优秀管理人才、销售队伍及销售网络渠道和发展

资金等优势资源整合、投入下，锦瑞历史年度销售收入稳定增长。 2019年，因“4+7”带量采购、新版医保目录调整等政策

因素， 海南锦瑞比重较大的普药及抗肿瘤药销售收入下降， 锦瑞整体收入实现1.61亿元， 与2018年1.85亿元相比下降

12.5%；2020年1月，因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导致海南锦瑞第一季度复工复产推迟，跨地区销售受限，但随着销售

改革的进一步完善，锦瑞对三级院线以外销售市场进行拓展，并利用委托加工扩大生产规模的优势，将在后三个季度加大

销售力度，弥补第一季度的销售损失，预计2020年收入能基本保持2019年的水平。 2021年及以后，锦瑞收入将会持续稳定

增长，因此，2020年至2024年预计销售收入增长率分别为：0.40%、2.82%、4.36%、4.53%、2.04%。

注2：从贵州景诚近年来的收入来看，贵州景诚主要共有8种产品，目前销售的共有7种产品，涵盖了胶囊剂、颗粒剂和

饮片三大类，涉及心脑血管用药、抗肿瘤疼痛药、妇科炎症用药、中药饮片、儿童感冒用药及消炎利胆用药等。 预计2019年

至2023年之间销售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4.38%、5.06%、5.06%、5.06%、5.07%；

注2-1：2019年1月1日开始实行销售模式的改革，造成销售收入没有达到预期数字，所以造成利润下降幅度大于销售

收入的下降幅度；2019年的销售改革中，在实现回收医院的同时，也加大了自营医院的开发和上量工作，尤其是2019年10

月份心脑宁的专家共识的通过审核，让贵州景诚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对于专家共识进行多场次的解读，实现了销售策略中

的“高举” ，在第三终端的开发中，心脑宁也实现了销售人员的快速扩张和基层医院和诊所的覆盖，为2020-2024年的销

售目标的实现做好了“低打” 的铺垫工作，贵州景诚产品销售收入将逐步恢复增长，预计2020年至2024年之间，销售收入

增长率分别为4.39%、7.49%、6.02%、5.30%、4.56%。

注3：大连德泽唯一销售客户为大连金港，大连德泽于2015年被上海景峰收购股权，依托上海景峰强大的销售网络，

2016-2017年使大连金港销售收入大幅增长；2018年由于产品医保受限，注射液产品销量下降，对大连德泽的榄香烯采购

量减少， 导致大连德泽的销售收入下降， 预计2019年至2023年之间， 销售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1.93%、7.00%、6.00%、

5.00%、3.00%；

注3-1：大连德泽唯一销售客户为全资子公司大连金港，大连德泽于2015年被上海景峰收购股权，依托上海景峰强大

的销售网络，2016-2017年使大连金港销售收入大幅增长；2018年由于产品医保支付受限，注射液产品销量下降，导致大

连德泽榄香烯销售下滑。 2019年，大连金港榄香烯产品原名“榄香烯注射液” ，后因工艺提升，药品管理部门将其名称变

更为“榄香烯乳状注射液” ，名称的变更导致各省医保需重新备案，在调整过程中，对该产品的销售产生一定的影响；2019

年8月榄香烯乳状注射液进入2019年新版国家医保目录， 支付范围内限定在 “限癌性胸腹水的胸腔内或腹腔内注射治

疗” ，相比2017年国家医保目录的支付范围“限肿瘤介入治疗、腔内化疗及癌性胸腹水的患者” ，缩窄了产品在临床中的

使用范围，部分医疗机构提前执行医保控费，导致销量下滑；另外受招标降价的影响，公司2019年放弃部分市场（海南，湖

北等）；最主要的是公司进行销售改革，改革过程中销售队伍不稳定，导致销量大幅下降。 大连金港榄香烯注射液等产品

销量下滑对大连德泽的榄香烯采购量减少，另外由于2019年营业执照到期未及时完成营业执照续期变更，大连德泽生产

销售受到影响，综上导致大连德泽2019年销售收入较2018年大幅下降，下降比例为77.45%。 2019年底销售改革已经接近

尾声， 预计2020年销售改革完成后， 大连金港产品销售数量将逐步恢复增长将拉动大连德泽产品收入恢复增长。 预计

2020年至2024年之间，销售收入增长率分别为74%、15.92%、11.61%、9.53%、6.73%，但仍未达到上年对未来的预测水平。

注4：通过对科新生物的融合蛋白AAFP研发情况进行了分析，该药品目前已进入I期临床试验阶段，该药品临床风险

较大，I期试验主要是为了明确产品的安全性，按当前研发进度及研发计划，预计2023年研发完成拿到生产批件，2024年开

始投入生产，预测 2024年至2028年之间销售收入增长率分别为49.85%、49.70%、29.61%、29.61%� 。

注4-1：科新医药在研药物对照药品为诺华公司生产的奥马珠单抗，2019年11月，新版医保目录将奥马珠单抗纳入，

其价格大幅下降，导致科新医药在研的融合蛋白AAFP未来盈利预测发生变化。 目前项目处于临床一期的实验阶段，截至

2019年5月底，皮试已结束，但项目存在一段时间停滞，停滞的原因是类似药物存在临床安全性方面的风险，研发需要更

多研究资料支持，工艺上获得的信息不充分，相应的研发进度及研发计划预计推迟一年，预计2024年研发完成拿到生产

批件，2025年开始投入生产，预测 2025年至2029年之间销售收入增长率分别为45.30%、45.25%、25.65%、25.21%� 。

注5：Sungen� Pharma业务模式是制剂研发，药证申请，外包生产和销售。 公司主要核心业务是仿制药研发销售，附带

有提供药品的CDMO服务， 即委托代销服务，2018年前处于研发阶段， 预测2019年销售收入增长率为1266.33%， 预测

2020年至2023年销售收入增长率分别为604.42%、64.99%、0.48%、1.77%。

注5-1：Sungen� Pharma业务模式是制剂研发，药证申请，外包生产和销售。公司主要核心业务是仿制药研发销售，附

带有提供药品的CDMO服务，即委托代销服务，2018年前处于研发阶段，2019年销售收入低于之前的预测，利润增长情况

良好，故预测2020年至2024年销售收入增长率分别为34.36%、193.50%、154.93%、87.67%、5.18%。

注6：联顿医药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具有了一定的客户关系和社会资源，考虑到医药销售企业自身的特殊性，客户

开发和销量的增长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原有客户、医院对现有代理销售的产品需求量基本稳定，短期内不会有太大幅度的

增长，故未来年度对原有老产品方面的销售收入保持基本稳定；联顿医药已经与新的供货商签订书面协议，联顿医药将取

得四个新产品的代理权或产品销售权，包括三项药品和一项器械（缝线），上述四项产品均已进入国家医保范围，其中器

械（缝线）为云南省独家总代理权限，联顿医药正在积极地进行上述4项新产品的营销和推广，积极开拓市场，发展新客

户， 推广新产品，2019年的销售收入将会产生大幅增长。 预测2019年至2023年之间销售收入增长率分别为34.51%、

30.29%、16.66%、13.03%、9.90%；

注6-1：作为医药服务流通企业，联顿医药得益于集团内自有医院的建设和销售模式的整合以及稳定的客户基础，在

医药流通行业改革深入背景下，2019年销售收入仍增长强劲，达到30.12%，目前集团内自有医院建设已初具规模，在联顿

医药稳定固有业务并发挥自有医院规模优势的情况下，管理层预计未来几年仍保持一定的收入增长规模，预测2020年至

2024年收入增长为23.41%、24.51%、17.64%、11.83%、7.69%，并于2024年后进入稳定期。

2、2019年计提商誉减值的原因

2019年，国家监管政策和医保政策对医药行业收紧，受政策影响，部分子公司经营业绩大幅下滑，其中：大连德泽的主

要产品受新版医保适应症受限、医保中标及医保降价等因素影响，未来预期发生变化；海南锦瑞受医保降价政策影响、原

料药采购价格大幅上涨等因素影响，未来预期发生变化；科新生物在研产品的对照品受医保降价影响，未来盈利预期发生

变化；贵州景诚结合产品特点拓展第三终端，导致销售价格下降而推广费用高，同时新版国家医保政策也影响了产品拓

展，未来预期发生变化。

受上述各方面影响，并结合2019年四季度经营情况，公司对经营环境的变化进行了充分分析，判断国家监管政策和

医保政策将长期持续影响上述资产组的未来经营，存在较明显的商誉减值迹象，公司在2019年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时充分

考虑了以上因素对未来市场份额、营业收入、利润、收入增长率等关键测试指标的影响，并聘请了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

的评估机构及审计机构进行评估和审计， 具体商誉减值准备金额待评估机构出具正式报告并提请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确

定，公司也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实，公司在2019年计提商誉减值以前年度商誉减值计提是合理的，不存在利用商誉减值调节业绩的情形。

问题3．关于口罩生产业务。 前述公告显示，你公司取得口罩相关资质后，将尽力支援疫情情防控相关物资的供应与

保障，且口罩产品预计产生的收入占公司全年营业收入的比重很小，对公司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请结合口罩产品

上市所需的审批流程以及公司生产经营的筹备情况等，进一步说明口罩产品预计产能、投产时间、在手订单、预计产生的

收入及占比、截至目前的实际产销量、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等，并提示相关风险（如有）。

回复：

公司已根据所获得的贵州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贵州省医疗器械疫情应急注册证》及贵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

发的《关于同意贵州景峰注射剂有限公司临时生产一次性使用非无菌口罩的函》进行一次性使用非无菌口罩及医用外科

口罩（非无菌）的生产和销售。 截至2020年4月12日，公司已具备1条口罩生产线，计划产能10万个/天，目前产能为1.5-2

万个/天，目前生产订单一次性使用非无菌口罩103,700个，医用外科口罩（非无菌）20,580个。 首先，公司预计口罩类产

品保障公司的内部经营自用，有利于保障疫情期间公司正常生产。此外，公司一次性非无菌口罩和医用外科口罩零售价分

别为1.5元和2.1元，按照目前订单情况，预计收入约十余万元，但是相较于公司年销售额数十亿元的药品收入，口罩产品预

计产生的收入占公司全年营业收入的比重很小，且实际销售情况受疫情防控进展、市场供求状况等多方面因素影响，预计

对公司业绩影响较小。 敬请广大投资者予以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问题4．其他重大事项。（1）请根据本所《主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9号———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

告格式》的规定，进一步关注、核实相关事项，确认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基本面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2）请根据本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向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书面函询，说明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是否计划对你公司进行股权转让、资产重组以及其他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要求其书面回复。

回复：

公司进行了内部核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基本面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于2020年4月3日、7日和8日公司股票达到异动标准时，向控股股东进行了书面函证，控股股东确认不存在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020年4月10日公司收到深交所监管关注函后，再次就9日、10日和13日股票涨幅较大事项向控股股东进行了书面函

询，控股股东已书面回复，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对公司进行股权转让、资产重组以及其他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问题5．关于调研情况。 请根据本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详细说明你公司近期接待机构和个人投

资者调研的情况，是否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

回复：

2020年以来，公司未接待机构和投资者调研。 公司始终注重信息披露管理，不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

问题6．请你公司全面自查并提供上述事项的完整内幕知情人名单，同时说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

系亲属相应期间是否存在买卖你公司股票的行为，是否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回复：

公司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买卖公司股票行为进行了认真核查，确认其所持公司股份近期变

动情况如下：

序号

持股变动人

名称

变动日期 变动数量（股） 减持均价（元） 变动方式 董监高姓名

变动人与高层人员

的关系

1 马贤鹏 2020-03-23 -80,000 3.65 竞价交易 马贤鹏 本人

2 丛树芬 2020-03-24 -424,368 3.54 竞价交易 丛树芬 本人

3 刘冬 2020-03-25 -210,200 3.64 竞价交易、间接减持 刘冬 本人

4 马贤鹏 2020-03-25 -207,200 3.65 竞价交易 马贤鹏 本人

5 顾春霞 2020-03-26 -21,000 3.71 竞价交易 马贤鹏 配偶

经公司核查，以上减持行为均按照减持规则要求进行，并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除此之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其他买卖公司股票行为。

综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利用内幕交易买入公司股票的情形。 公司已按《内幕信息

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进行内幕信息知情人信息登记。

特此公告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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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不存在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信息；

2、公司一次性非无菌口罩和医用外科口罩按照目前订单情况，预计收入约十余万元，但是相较于公司年销售额数十

亿元的药品收入，口罩产品预计产生的收入占公司全年营业收入的比重很小，且实际销售情况受疫情防控进展、市场供求

状况等多方面因素影响，预计对公司业绩影响较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景峰医药，证券代码：000908）交易价格于2020年4月9

日、4月10日、4月13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以上，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关注、核实的相关情况说明

经与公司控股股东、公司董事会、管理层进行核实，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不存在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

4、经向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询问，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

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

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时间为2020年4月30日，公司已于2020年1月17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发布了2020-003号《2019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

司具体财务数据详见公司届时发布的2019年年度报告及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

601717

证券简称：郑煤机 公告编号：临

2020-020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黄河路支行

●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20,000.00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广发银行“薪加薪16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委托理财期限：2020年4月10日至2020年7月9日

●履行的审议程序：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27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资金投资金融理

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相关控股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的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在此

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使用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

财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13）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合理利用闲置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更好地实现公司资产的保值增值，保障公司股东的利益，

在确保正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二）资金来源

本次委托理财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人民币20,000.00万元。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万元）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黄河

路支行

结构性存款

广发银行“薪加薪16号”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

20,000.00 1.5%或3.95% -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如有）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2020年4月10日至2020年7月9日 保本浮动收益型 无 - -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的银行理财产品，符合公司董事会决议要求，本次委托理财符

合公司内部资金管理的要求。 公司本着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把风险防范放在首位，严格控制资

金的安全性。

1、公司财务部进行事前审核与评估风险，在理财产品的存续期间，与受托银行保持密切联系，及时

跟踪所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如发现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

投资风险。

2、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内审部门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

构进行审计。

3、公司将严格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

投资情况。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委托方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方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黄河路支行

理财产品名称 广发银行“薪加薪16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认购金额 人民币20,000.00万元

认购日期 2020年4月10日

结构性存款启动日 2020年4月10日

结构性存款到期日 2020年7月9日

投资期限 从结构性存款启动日（含）开始到结构性存款到期日（不含）止，共90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1.5%或3.95%

挂钩标的

结构性存款收益率与美元兑港币的最终汇率水平挂钩。

美元兑港币的最终汇率是指2020年4月20日路透页面香港时间上午11:�30“HKDFIX” 公布的美元兑港币汇率。

产品收益的确定

（1）如果美元兑港币的最终汇率始终位于汇率区间（7.3000,�8.8000）内（不含边界点），则到期时结构性存款收益率为

3.95%(年化收益率）

（2）如果美元兑港币的最终汇率始终位于汇率区间（7.3000,�8.8000）外（含边界点），则到期时结构性存款收益率为

1.5%(年化收益率）

收益计算方式 收益=结构性存款本金×到期年化收益率×实际结构性存款天数/365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本结构性存款资金本金部分纳入银行资金统一运作管理，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包括但不限于银行

存款、拆借、回购等）的比例区间为20%~100%、债券（包括但不限于国债，央票，金融债，短期融资券，企

业债，中期票据，公司债）等金融资产的比例区间为0%~80%，收益部分投资于与美元兑港币的汇率水平

挂钩的金融衍生产品。

（三）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的结构性存款，属于低风险的银行理财产品。 公司将在

理财产品的存续期间，与受托银行保持密切联系，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

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黄河路支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8年7月8日，注册资本1,968,719.6272万元。公司本次理财受托方为广发银行的分支机构，与公司、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资产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2019年9月30日/����2019年1-9月

资产总额 2,971,259.85 2,892,104.10

负债总额 1,657,035.18 1,580,074.87

净资产 1,314,224.67 1,312,029.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5,221.76 189,643.18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货币资金为472,157.66万元，本次认购银行结构性存款20,000万元，占

最近一期末货币资金的比例为4.24%。 公司在确保正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情况下，使用部分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有利于增加资金收益，更好的实现公司资金的保值增值，保障公司股东的利益，公司

进行委托理财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公司委托理财本金计入资产负债表中其

他流动资产，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投资收益项目。 具体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五、风险提示

尽管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短期保本浮动收益型的结构性存款， 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

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利率风险、政策风险、流动性风险、管理风险、信息传递风险、收益风

险、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等风险从而影响收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于2020年3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闲置资金投资金融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相关控股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0亿

元的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在此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认为：“在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保障投资资金安全

的前提下，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将部分闲置资金投资金融理财产品，适时购买本金保障型或者低风险短期

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强货币资本保值增值的能力。 该事项不影响公司资

金正常周转需要及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该事项。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关于使用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

财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13）。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216,650.00 300.00 2,322.83 216,350.00

2 券商理财产品 23,000.00 23,000.00 207.58 -

合计 239,650.00 23,000.00 2,530.41 216,35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216,65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6.49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2.22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216,35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83,650.00

总理财额度 400,000.00

特此公告。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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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修改或新增提案的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4月13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4月13日9:30－

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4月13日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C座4层第5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李明海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

规则》” ）及《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截至股权登记日2020年4月7日，公司股东合计44,329名。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3名，代表股份3,733,042,6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1.8418%。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8名，代表股份31,489,

0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60%。 会议具体出席情况如下：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7名，代表股份3,707,232,6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1.3451%。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名，代表股份5,678,994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3%。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6名，代表股份25,810,0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967%，均为非关联股东。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以外的其

他股东授权代表（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共计8名，代表股份31,489,0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06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的关联交易议案》。

本议案所述事项系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时，参加会议的关联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泛海

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进行了回避，具体情况见

下：

序号 关联股东名称 关联关系 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股）

1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3,558,672,908

2 泛海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124,000,000

3 卢志强 公司实际控制人 18,320,704

4 李明海 关联自然人 500,000

5 舒高勇 关联自然人 60,000

合计 3,701,553,612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

二分之一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对上述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投票结果汇总

议案序号和名称

表决情况

表决结

果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关于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的关联

交易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

东

29,951,732 95.1180 1,537,200 4.8817 100 0.0003

通过

其中， 非关联中小投

资者表决情况

29,951,732 95.1180

1,537,

200

4.8817 100 0.0003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黄小雨、杨雯。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3258

证券简称：电魂网络 公告编号：

2020-019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郝杰持有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3,834,000�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 1.5701%；持有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限制性

股票 100,000�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 0.0410%。 郝杰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934,000� 股，占公司

目前股份总数的 1.6111%。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9年12月21日披露了《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19-110），

公司副总经理郝杰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数量不超过950,000� 股，减持

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0.3898%。 郝杰通过集中竞价交易进行减持，则自本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实施；如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则自本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

日的六个月内实施。若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

应对本次减持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

鉴于公司实行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后，公司股份总数变动为244,181,000股，郝杰计划减持

前总持股数量3,934,000股不变，持股比例相应调整为1.6111%，减持数量仍为不超过950,000股，减持

股份数调整为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3891%。

2020年04月13日，公司收到郝杰出具的《关于股东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的告知函》。 截止本公告

日，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时间过半，郝杰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758,5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31%。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郝杰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934,000 1.6111%

IPO前取得：3,834,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元）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比例

郝杰 758,500 0.31%

2020/1/20 ～

2020/4/13

集中竞价交

易

26.77-37.25 23,950,341 3,175,500 1.30%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郝杰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具体情形决定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股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

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

600246

证券简称：万通地产 公告编号：

2020-025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上海富诚海富通资产－宁

波银行－富诚海富通福瑞通达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富诚海富通

资管计划” ）持有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通地产” 或“公

司” ）股份102,700,46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9998%。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及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0年3月17日披

露了 《万通地产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21）， 股东富诚海富通资管计划拟于2020年4月9日至2020年7月7日

期间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0,540,093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1%）； 并于2020年4月10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14,000,000股公司股

份，减持比例0.6816%，减持股份数量已过半，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11日披露

的 《万通地产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24）。富诚海富通资管计划于2020年4月13日函告公司，已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实施完成前述披露的减持计划。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富诚海富通资管计

划持有公司股份82,160,46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00004%。

根据富诚海富通资管计划函告及相关规定， 现将富诚海富通资管计划集

中竞价减持股份的结果公告如下：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富诚海富通资管计划 5%以下股东 102,700,461 4.9999998% 非公开发行取得：102,700,461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

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比例

富诚海富

通资管计

划

20,540,000 0.999995%

2020/4/9 ～

2020/4/13

集中 竞

价交易

6.76 －

7.53

143,721,873.60 已完成 82,160,461 4.000004%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

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本次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提前终止股份减持计划为富诚海富

通资管计划根据自身投资安排做出的正常减持行为。 富诚海富通资管计划本

次提前终止股份减持计划不会对万通地产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

影响，不会导致万通地产控制权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4/14

证券代码：

600739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

2020－048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2月10日披露了公

司股东韶关市高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关高腾” ）签署的《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 韶关高腾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以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累计增持公司股份不低于

1,000,000股， 增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 （以下简称

“本次增持计划” ）。

●本次增持的情况：2020年4月13日，韶关高腾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1,300,

000股（以下简称“本次增持” ）。 本次增持后，韶关高腾共持有公司191,918,4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55%。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名称：韶关市高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二）增持主体已持有的股份数量、持股比例：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韶关高腾持有公司190,618,

4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46%。 截至2020年4月13日，韶关高腾持有公司191,918,414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2.55%。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2020年2月10日披露了公司股东韶关高腾签署的《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 韶关高腾基于对公司经营理念、发展战略的认同，及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看好，计划在未来12

个月内以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累计增持公司股份不低于1,000,000股， 增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

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

三、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2020年4月13日，韶关高腾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1,300,000股。

四、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14日

股票代码：

601939

股票简称：建设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0-00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方秋月监事辞任的公告

本行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年龄原因，方秋月先生已经提出辞呈，请求辞去本行股东代表监事、监事会履职尽职监督委员会

委员、监事会财务与内部控制监督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方秋月先生确认与本行监事会无不同意见，没有其他事项需要通知本行股东，承诺将依法严守本行

商业秘密。 方秋月先生对本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支持和帮助表示真诚的感谢，并祝愿本行事

业蓬勃发展。

本行监事会对方秋月先生在任职期间为本行做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并深表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4月13日

股票代码：

601939

股票简称：建设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0-0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许一鸣首席财务官辞任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年龄原因，许一鸣先生已经提出辞呈，请求辞去本行首席财务官的职务。

许一鸣先生确认与本行董事会无不同意见，没有其他事项需要通知本行股东，并将依法严守本行商

业秘密。 许一鸣先生对本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指导和帮助，对全行员工的理解、支持与配合表

示真诚的感谢，并衷心祝愿本行繁荣昌盛，基业长青。

本行董事会对许一鸣先生在任职期间为本行做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并深表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13日


